Homosexuality 同性戀 中文「同性戀」一詞，包括女同戀和男同性戀──指人對同性別者產生的性吸引及性行為，英文通常稱女同性戀者為lesbian（源自希臘文Lesbos，據說與公元前六百年女詩人Sappho之同性戀情有關），男同性戀者才叫homosexual；但近代男同性戀者認為 homosexual一詞，含有醫學、倫理的歧視和誤解意味，改稱自己為gay。按粗略估計，今天白種男人中約有4～5%是同性戀者，10～20%是雙性戀者（即性對象包括男與女）。本文同時處理男女性的同性戀問題。
　　同性戀的成因
　　今天對同性戀的成因沒有一致的看法，反對同性戀者通常認為這是後天的惡習，因而忽略了同性戀者的先天因素；贊成同性戀者則強調生理結構的不同，因而忽略它是可以被糾正的行為。總體說來，我們沒有一致的科學資料，說明同性戀的成因（同樣地，科學家也不能解釋異性戀的成因）。但因為近代對同性戀者的基本權益較為重視，各方面的研究亦多起來，對同性戀的成因可分為三派的意見，它們未必是互相排拒的。
　　1.生理成因。近代醫學人員發現，同性戀者的生理狀況跟異性戀者不一樣，包括遺傳因子、大腦結構和男女性荷爾蒙的比例；這些異於平常的狀況是天生的，影響人的性傾向，並非自願或自選的。
　　長久以來，研究人員發現，男同性戀者慣用左手的比例，比異性戀者為高。1991年九月，聖地牙哥的生物學家李維（Simon Levay）發表報告，指出在他研究過四十一個在六十歲之前死亡的人腦，發現男同性戀者的大腦結構，與其他人不一樣，丘腦下部（hypothalamus）前端一個小組織是幫助指引男性性行為的神經細胞，一般說來，男人這部分組織比女人的大一倍（約一粒粗沙的大小），李維發現異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亦大一倍；換句話說，男同性戀者這部分的體積，與女人的相若。
　　當然，像其他研究結果一樣，李維的報告還須進一步研究，以除去可疑的地方：四十一個人腦樣本中，十九個人生前是男同性戀而又死於愛滋病，十六個男的他只能假定是異性戀者（其他六個是女的），卻不能肯定；就以十九個男同性戀而死於愛滋病的來說，愛滋病毒會攻擊人的腦部，那麼這個較小的組織，會不會是受攻擊而萎縮呢？再者，科學家還未百分之百肯定，此組織與男性性行為有直接因果的關係；事實上，研究人員也不能肯定，男同性戀這組織比正常人小一倍，是同性戀行為的因還是果；無論是因是果，同性戀行為與生理結構有關係，倒是科學家一致承認的。
　　但科學家亦指出，不同的生理結構只能影響人的性取向，卻不能說是「預先決定」（pre-determine）人的性取向，就如「正常」的生理結構，也不能「預先決定」人必然有異性戀的性取向一樣。科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是使現代人對同性戀者，能採取較理性、公平及同情之態度的主因。
　　2.心理成因。心理學家指出，人的性取向是在幼年期形成的，通常是五到七歲期間，不管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原來人最早的性經驗，都是源自對自己身體的好奇和探索；稍長，又是與同性為友的居多，因此發育期對同性感到興趣，是一個頗正常的現象。若是按著正常的發展，發育期後自然就會對異性發生興趣；倘若情況有異，如極度的害羞、內向、恐懼被拒絕、父母角色不平衡、某些殘疾，以及因獨子的緣故被過分保護，而不能與他人建立社交關係，他／她就可能發展出同性戀的傾向。就是發育後的經驗，亦可能使人轉向同性戀，如感情的創傷或心理上對異性的恐懼，會叫人倒退回幼兒期那種較安全的性經驗。
　　3.環境成因。這是指非天生的，特殊的心理影響，全是因為環境誘使人學成的性取向，就如單性環境（像全男生或全女生的學校、軍隊、監獄），與父母不正常的關係，縱慾而想另找刺激，憎恨男性或女性，父母、監護人或教師的高壓政策造成的逃避現象。
　　上述簡略描述同性戀的成因，事實上是不足夠的，許多個人特殊的際遇（包括先天的與後天的），必須個別了解和處理；從眾多的成因看來，昔日把同性戀判為有罪，甚至定以死刑（聖經及部分國家的刑法）是過度簡化的做法，雖然它們均有特殊的文化及社會因素可解釋，現代人卻不會看同性戀是非要判以死刑不可的罪惡。
　　聖經的看法
　　整本舊約和新約對同性戀的看法，都是絕對反面的、禁止的；當然，同性戀的心理及生理成因是很現代的知識，這種知識改變了現代人對同性戀者的看法，亦使某些人改變了對聖經這方面教導的解釋。就如有人指出，聖經論到禁止同性戀的經文，全是針對個別時代的同性戀行為，而非同性戀本身，對某類行為的判決必然帶著該時代的特殊因素。像舊約時代，性行為的目的之一，是生兒育女，增加生產力，同性戀者達不到這個目的，因此被看為不自然的和有罪的；在新約時代，羅馬軍隊因著同性戀盛行，實力大減，故羅馬法律禁止同性戀（早於主前三世紀），且視之為刑事行為；在宗教圈內，異教有男妓的設立，保羅為要保護教會的純潔，因此把同性戀與拜偶像並列為「該受報應」的罪行（羅一21～27），且被拒於神國之外（林前六9～10；提前一9～10）。
　　無論是基於什麼文化及社會因素，近代人對聖經的詮釋與前人不一樣，考慮的角度及事項較廣闊周全，皆因聖經的對象是非常多元的。
　　首先，常為反同性戀者引用的所多瑪（Sodom，英文的男同性戀或雞姦：sodomy，即本於此字）事件（創十九），說此城被滅是因同性戀盛行的緣故；但這種解釋不見於舊約，最早作此解釋者，是希臘人入侵巴勒斯坦期。近代經學者指出，此段經文的要旨及刑罰的對象，不是同性戀本身，狹義地看是因為該城雞姦神的使者，廣義地看，是刑罰社會普遍的不義與惡待異鄉客（參結十六49～50）。
　　就算是這樣，舊約嚴厲警告及刑罰同性戀者這一事實，仍是無從掩飾的，利未記聖潔法律（Holiness Code）判男同性戀者死刑（利十八22，二十13）；申命記禁止同性戀者進入神的殿，且把他們與娼妓同列（申二十三17～18）；不過以色列有一段時間亦相當流行同性戀（王上十四24，十五12，二十二46；王下二十三7），社會似乎頗能接受這行為；無論如何，把同性戀者治死之法令，看來不是每一時代都嚴格執行。
　　新約對同性戀的禁止同樣嚴厲，但現代經學者指出，保羅在林前六9～10和羅一26～27的禁令，是針對同性戀的無度情慾，新約其他作者如猶7，彼後二6～7，指的都是過濫的同性情慾，不是同性戀本身，過濫的情慾就是對異性戀亦當受責備。他們繼續指出，保羅真正關心的，是拜偶像的問題，當時異教備有男妓，這對像哥林多一樣開放及混雜的城市，他有理由嚴厲警告，以保教會的純潔。
　　這種解釋法當然不會滿足所有人，卻能反映出聖經中這類經文在釋經學（Hermeneutics）上的問題。
　　歷史上不同的態度
　　《十二使徒遺訓》禁止男同性戀敗壞未成年的男童，聖雅典那哥拉（St Athenagoras，約二世紀基督徒哲學家）稱同性戀行為是姦淫，教會的法律則為此行為定出刑罰，從九年懺悔期，到永久被開除會籍不等。後來拜占庭（Byzantium）面臨地震滅城的威脅，他們認為這是同性戀者招來的天譴。這不等於說早期教會一致對同性戀者採取嚴厲的手段，事實上第二、三世紀的教會，對同性戀者是頗容忍的；直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宗教，教會對他們又再敵視起來。
　　中世紀幾乎是不對這問題討論，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歐洲，同性戀者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不大受騷擾，只是十二世紀後教會不能容忍異己，同性戀者再度被排擠；自十六世紀起，英國更以死刑來嚇阻男同性戀者（極少執行），到十九世紀則改監禁代替，但把男同性戀者送進單性監牢，無疑是把酗酒者關在酒廠內。
　　近代立法和執法人士鑑於檢控困難，有了同性戀刑事法，只會製造更多自殺和勒索事件；再加上近代人對同性戀者的認識加深，各地都推行同性戀非刑事化（discriminalization），就算不認同此行為的人（包括視之為「病態行為」的），都覺得應予援助，而非刑罰（「有病是要給予醫治，不是懲罰」）。
　　近代教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大致可分下列四項：
　　1.拒絕並應施予懲罰。持此議的人認為，同性戀者是犯了聖經明文的禁令，而民事法對此判刑是符合聖經的立場，不應改革。他們認為即使是天生同性戀者，都可以透過後天的輔導與醫治而根除（不為近代有關科學家認同）；他們對聖經的詮釋，多採取字義法解釋，這立場加上文化傳統對男女同性戀的誤解形象，加深他們要把同性戀者隔離的決心，以匡正風俗。
　　2.拒絕但不應刑罰。他們認為同性戀者與上帝創造（Creation）的原意違背，亦與聖經的明令牴觸，故拒絕接納，包括同性戀者的性傾向和行為在內；天主教會認為，生兒育女是性行為的合法動機，故同性戀是違反神律的。這是本於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他認為男性性器官是用來繁衍下代的，同性戀是違逆自然律的行為，他且把同性戀與獸姦同列──這是本於性行為來界定的反對意見。另一類是本於性取向來作反對的，巴特（Barth）看神的形像（Image of God{\LinkToBook:TopicID=609,Name=Image of God 神的形像}; imago Dei），就是男女二性的調和、配合，同性戀者既放棄異性，就犯了自我崇拜、墮落和拜偶像的罪。但持上述兩個立場的人，均不認為同性戀「在本質上是邪惡的」，對性取向上傾於同性的人，他們亦較少作出激烈的反對言行，只是認為他們需要人的關心，教會不應歧視他們，反應幫助他們。
　　3.有條件的接納。此派人士與上述二派一樣，認為只有異性戀才是神造人的原旨，同性戀是違反自然的。但他們比上述二者更重視現代人對研究此問題的發現，接受有些人是天生與普通人有別，他們的同性戀傾向不是自取的，而是天生，或是幼年期的成長條件有異，他們都不應因此被拒或受罰。他們若是可以透過後天的輔導或醫治，他們就有道義上的責任要去改變；若是不成功，他們先要嘗試過獨身生活，不然的話，也要守異性戀者的婚姻條款，從一而終，不能濫交（近代研究指出，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有更多的性伴侶），且絕不能與未成年的兒童進行性行為（亦是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多犯的刑事罪）。持有條件接受之立場的人士，仍然看同性戀是不自然的，是有違神造男女的原旨，但他們不認為同性戀者必然是該被定罪的，他們「本質上是不完全的」，同性戀行為便成了「二者較小的邪惡」，故是有條件的接納。
　　4.完全的接納。這派人士傾向於只接納先天性及心理因素造成的同性戀行為，對後天學習的一類資料，若不是過度忽視，就是本於他們對人權及成年人隱私權的重視，主張同性戀只是異性戀的另一選擇，二者亦應以同一道德原則來視之。就以婚姻關係而言，此關係的重點是愛與聯合，不是性，也不是生兒育女（因異性戀婚姻亦有決定不要兒女的），故同性戀者的權利，不應與異性戀者有什麼不同；包括可以在教堂結婚，得牧師祝福和作神職人員。因為神對婚姻的要求，不是哪一種性行為，而是哪一種關係最能使二者在愛、忠誠、誠實中生活，和使對方更完滿地成為一個人，在這些條件下，同性戀者並沒有違背神的旨意，應與異性戀者享有同等的權利與保護。
　　叫上述四種立場分別出來的是：人類性行為的意義、聖經的詮釋、實驗結果的了解及運用，以及評定道德行為的模式與準則。今天教會對此問題的立場，大部分是採取「拒絕但不應刑罰」的態度，只有少數是採取完全接納。
　　基督徒的立場
　　我們不能要求教會對同性戀（或大多數的道德倫理問題）有一致的立場，但下列數項是重要的：
　　1.需要把聖經論到同性戀的經文，放回它原有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來解釋，進而分別哪些是論到同性戀本身（即其性取向），哪些是論到同性戀的性行為。近代研究使人多認識生理結構及心理成長（幼兒期）的因素，這是聖經沒有提及的，這不是聖經是否完全的問題，它就是沒有提及；因此斷章取義地把某些經文（如申二十三17～18；林前六9～10）給予極化，然後對同性戀者毫無保留地判罪，對非自選的同性戀者是不公平的。當然，按經文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來解釋，並不是要把同性戀行為說成是異性戀的另類選擇，像一些現代教會倫理學家的作法；那只是照聖經原本要說的，及防止人因著對同性戀的無知、恐懼與反感，藉著聖經的名義來逼害無辜的、先天性的同性戀者，像中世紀後期，及十六到十八世紀的西方教會。
　　2.異性戀者要承認，人對同性戀者是有一種天然的噁心及恐懼的反應，像耶穌時代人對長大痲瘋的人，及現代人對童戀及獸姦者；這不全然是壞事，這種天然反應，一方面暗示出大部分人仍然覺得同性戀是不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亦具防衛的作用。但我們不應讓天然反應發展成無知的，及無理性的恐懼，像昔日天主教會對異端者的趕盡殺絕。教會應批判地閱讀現代人對同性戀的研究報告；她應閱讀這方面的資料，因為可以驅走無知；她應具批判能力來閱讀，因為好些報告是本於某種社會及政治因素來寫，常把不合他們目標的資料略而不提（參楊牧谷，「贊成同性戀非刑事化者忽略的事實」，《社稷情》）。正確的認識，對教會制定合宜的方案是必須的。
　　3.現今大多數西方主流宗派，支持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及訴求，這在較保守的華人社會，仍然未成氣候，教會應有智慧地處理此敏感的問題。全然採納西方教會的立場會是個災難，像在教會為同性戀者舉行婚禮，成立同性戀者的教會，及按立同性戀者為神職人員；這不僅信徒不能接納，社會人士會側目，就是對同性戀者本身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同性戀者有多過一個性伴侶的比例，仍屬偏高，而這事實很可能與同性戀者患上愛滋病的數目比異性戀者高差不多七倍有關（由1990～1年九月調查過的四萬三千零五十個病患者中，異性戀者占7%，同性戀者是54%；Time，1991，十一月二十五日）。教會為他（她）們另立一群體，容易在一種親密的氣氛下增加性接觸，間接助長愛滋病的蔓延，就像同性戀者的酒吧或俱樂部的功能一樣；教會若真心關懷他們，就要像平常人一樣接納他們，而不是把他們另外圈起來，讓他們自成一國。
　　4.要教會接納同性戀者，第一步似乎應該是直接接觸他們、認識他們，而不僅是從文字來認識他們。只要親身認識同性戀者就不難發現他們仍有許多值得人仰慕和信賴的品格，像較具創意和同情心，他（她）們對伴侶的忠貞也是一個事實；第一手經驗的認識，較易引致自然的接納，這比理論的辯駁更有力。這對接納天生具同性戀傾向的人尤為重要，他們不應為非自選的性傾向而負罪一生，教會亦沒有權利把他們逼在幽暗的角落，使他們愈來愈內向和絕望。不錯，要華人教會接受同性戀者有一定的困難，但不會比接受濫交和不忠的異性戀者更困難，而且困難不是不愛他們的合法藉口，教會有責任關顧及牧養同性戀者，就像對異性戀者一樣。
　　5.接納同性戀者，並不等於認同同性戀的行為，教會仍然有責任對社會愈來愈普遍的同性戀行為，提出嚴重的警告，特別是在某些圈子流行的誘惑（「為什麼不敢進入新領域？」）；我們仍然要堅持，同性戀並不是異性戀者的另類選擇，選擇性的同性戀行為，不僅是不正常的，也是聖經明言的罪，是任何按文化背景來解釋經文的人所不能解釋掉的，也是教會不應緘默不言的。它牽涉的不僅是意識形態，或個別成年人的權利問題，而是非常現實的社會問題；像防止愛滋病更高比例的傳播，和保護兒童免受傷害等等。
　　另參：倫理學（Ethics{\LinkToBook:TopicID=420,Name=Ethics 倫理學}）；

性慾（Sexuality{\LinkToBook:TopicID=1075,Name=Sexuality 性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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